
三江学院第三届“和谐杯”师生乒乓球赛竞赛规程
一、比赛宗旨：

“锻炼身体，增强体质，服务三江，报效祖国”

“尊重对手，服从裁判，赛出水平，赛出风格”

“工作争先进，赛场展英姿，银球传友谊，和谐遍校园”
二、主办单位：三江学院工会

三、承办单位：三江学院体育部

四、协办单位：团委、三江学院教职工乒乓球协会、社联乒协
五、比赛时间：2012年4月23日至5月18日工作日（周一到周五）中午12：30-13：30 。     

六、比赛地点：三江学院体育馆1楼和2楼乒乓球馆。
七、比赛资格、报名人数和比赛说明：
    本校专职教职员工及各院系学生。团体赛按院系由教职工和学生组成一个队参加，每队6人，其中教职员工和学生各3人，且必需有一名女教职工和一名女学生；男女单打个人排名赛，教职员工和学生分开，不分年龄组、人数不限。
八、比赛办法和赛制：

（一）团体赛
1. 团体赛采取五盘三胜制和五局三胜制。
2. 团体赛分二阶段举行，第一阶段根据各院系报名情况采用抽签分组，为小组单循环赛；第二阶段为淘汰赛。每场比赛由4盘单打（两盘男子单打和两盘女子单打，不分师生和年龄，女可代男子单打）和1盘双打（要求由一名教职工和一名学生组成，年龄、性别不限）组成，采用五盘三胜制，要求每队每个队员在一场比赛中只能参加一盘比赛；而每盘比赛均采用五局三胜制。第一阶段小组单循赛，小组前二名出线，进入第二阶段淘汰赛；第二阶段采取淘汰赛，胜者进入下一轮，直至决出冠亚军，团体赛名次只取前6名。
3.在第一阶段分组单循环赛中，若每队在小组积分相同的情况下，按每队输赢情况、净胜盘数、小局比分数的顺序排出名次。

4.比赛规则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《乒乓球竞赛规则》。
5.每局采用11分制。
（二）个人单打排名赛
1. 男女单打个人排名赛采取五局三胜制。
2. 男女单打个人排名赛设种子选手，分两个阶段进行。男子单打设8名种子选手，分上下半区，每个半区各有4名种子选手，共分8个小组；女子单打设4名种子选手（暂定4名，可根据报名人数灵活调整，后面名次也跟着调整），分上下半区，每个半区各有2名种子选手，共分4个小组。第一阶段采取分组单循环赛，每盘五局三胜制，小组前二名出线，进入第二阶段淘汰盘；第二阶段采取淘汰制，每盘五局三胜制，胜者进入下一轮，直至决出冠亚军。男子个人排名赛名次只取前八名；女子个人排名赛名次只取前四名。
3.在第一阶段分组单循环赛中，若选手在小组积分相同的情况下，按对手输赢情况、净胜局数、小局比分数的顺序排出名次。
4.比赛规则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《乒乓球竞赛规则》。
5.每局采用11分制。
九、报名时间：4月18日之前，请各院、部（处）、系分工会将参赛队员名单上报给以下联系人：周会俭（8481、）杨栋（8741）、唐孟赓（8431）、曹立明（8597）、佟振明（8578）、张家海（5097）。或通过OA系统发邮件至上述联系人电子邮箱，逾期将不予受理。

十、奖励与处罚：
1.凡教职工参赛选手和工作人员都发纪念品一份。
2.团体赛名次取前6名，发团体优胜奖；另设道德风尚奖和最佳组织奖各3名。团体第1名获“和谐杯”并刻单位名在杯上，“和谐杯”保存至下届比赛。
3.男女单打个人排名赛：男子单打根据个人成绩取前8名，女子单打根据个人成绩取前4名，并作为下届比赛种子选手。获名次运动员发获奖证书和奖品。
4.男子个人排名赛前八名者，为学校教职工或者校学生男子乒乓球队甲级队员，为代表学校参加对外比赛校运动队员后备人选。女子个人排名赛前四名者，作为学校教职工或者校学生女子乒乓球队甲级队员，为代表学校参加对外比赛校运动队员后备人选。
5.比赛中或比赛后发现不符合规定（本校专职教职工或学生）或冒名顶替、弄虚作假者，一经查实，取消个人比赛成绩和团体排名成绩，追回奖品和奖牌，同时取消该院系道德风尚奖和最佳组织奖的评比资格。
十一、比赛场地、灯光、设备由体育部提供；比赛用球由组委会提供，为白色红双喜三星牌乒乓球；球拍自带。
十二、本规程的解释权属第三届“和谐杯”师生乒乓球赛组委会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
